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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大采购字〔2021〕7号 

 

关于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的通知 

 

全校各部门、单位: 

    为依法依规开展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工作，不断提高学校

政府采购管理绩效，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需求管

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财库〔2021〕22 号）以及教育部有关文件

要求，现就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工作的相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工作 

科学合理确定采购需求是加强政府采购源头管理的重

要内容，是执行政府采购预算、发挥采购政策功能、落实公

平竞争规则的重要工作，在采购活动整体流程中具有承上启

下的重要作用。采购需求应当包括采购对象需实现的功能或

者目标，满足项目需要的所有技术、服务、安全等要求。 

全校各部门、单位应充分认识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的

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切实做好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工作，科学合

理地编制政府采购需求，切实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和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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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政府采购需求管理的范围、内容和工作安排 

（一）政府采购需求管理的范围 

按项目实施的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范围以内或政府采购

限额标准以上货物、工程、服务采购项目，均应执行政府采

购需求管理规定。目前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为单项或批量金额

达到 100 万元的货物、服务项目，达到 120 万元的工程项目。 

（二）政府采购需求管理的内容  

1.政府采购需求管理，是指采购人组织确定采购需求和

编制采购实施计划，并实施相关风险控制管理的活动。采购

需求管理应当遵循科学合理、厉行节约、规范高效、权责明

晰的原则。 

2.采购需求，是指为实现项目目标，拟采购的标的及其

需要满足的技术、商务要求。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法律法规、

政府采购政策和国家有关规定，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，遵循

预算、资产和财务等相关管理制度规定，符合采购项目特点

和实际需要。 

3.以下“四类采购项目”在确定采购需求前，需通过咨

询、论证、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需求调查。面向市场主体开

展需求调查，调查对象应具有代表性，一般不少于 3 个。 

⑴1000 万元以上的货物、服务采购项目，3000 万元以

上的工程采购项目； 

⑵涉及公共利益、师生关注度较高的采购项目，包括向

全校师生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等； 

⑶技术复杂、专业性较强的项目，包括需定制开发的信

息化建设项目、采购进口产品的项目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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⑷教育部或者学校认为需要开展需求调查的其他采购

项目。 

编制采购需求前一年内，已开展过本项目需求调查的可

以不再重复开展。对采购项目开展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，

已包含本项目需求调查内容的，可以不再重复调查。可行性

研究等前期工作中未涉及的部分，应当按照规定开展需求调

查。 

4.采购实施计划，是根据法律法规、政府采购政策和国

家有关规定，结合采购需求的特点，对合同的订立和合同管

理所做的安排。编制采购实施计划应充分考虑采购活动所需

时间和可能影响采购活动进行的因素，合理安排采购活动实

施时间。 

5.前述“四类采购项目”的合同文本应经过学校法律顾

问审定。  

    （三）政府采购需求管理的工作安排 

1.学校按照“分工负责、归口管理”的原则，开展政府

采购需求管理工作。 

各项目承办单位、各项目负责人应结合采购项目特点和

实际需要，提前编制采购需求，依规开展“四类采购项目”

需求调查，并及时提出采购实施计划建议方案。详见附件参

考文本。 

采购需求经项目归口管理部门汇总、审定，在学校编制

“二上”财务预算时，细化到具体采购项目预算，纳入学校

年度政府采购预算方案。学校以“二上”预算批复额度为依

据，确定采购项目需求，组织实施采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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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实施计划在采购项目申请、准备阶段，由采购与招

投标管理中心组织编制。 

2.学校建立政府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审查工作机

制，对采购需求管理中的重点风险事项进行审查。 

由采购与招投标管理中心、财务部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

处、后勤保障部、项目归口管理单位、监察部等部门单位，

按照集中批量审查为主、新增分散审查为辅的形式开展审查

工作，具体分为一般性审查和重点审查。前述“四类采购项

目”属于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重点审查的范围。对于审

查不通过的项目，采购项目负责人应修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

施计划的内容，并重新进行审查。  

3.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的调查、确定、编制、审查

等工作应形成书面记录并完整归档。 

4.对于学校预算调整中的年度新增采购项目，应及时补

充编制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，在采购项目申报实施前应

完成采购需求编制工作。 

5.因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或属于科研急需的情形需要

实施紧急采购的，经项目归口管理部门核准，可以适当简化

相关管理要求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请各部门、单位、各项目负责人按照通知要求，明确

工作职责，强化责任落实，提前谋划、加强统筹、注重协调，

扎实做好本单位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工作。 

2.财政部、教育部将对学校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工作进行

监督检查和指导，并对采购实施计划进行备案管理，具体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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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内容从其规定。学校也将对各部门、单位政府采购需求管

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督导。 

采购与招投标管理中心将根据实际需要，做好相关服务

工作。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 

吴  斌  68754589（货物类） 

王佳华  68754586（服务类） 

马彦斌  68756399（工程类）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1.财政部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的 

通知（财库〔2021〕22号） 

      2.关于转发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政府采购需求管 

理办法〉的通知》的通知（教财司函〔2021〕 

168 号） 

3.武汉大学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参考文本（2021版） 

（详见采购与招投标管理中心网站“下载中心”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 汉 大 学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29 日 
 
 
 
 
 
 
 

武汉大学党政办公室   主动公开   2021年 12月 30日印制 
  


